宿州市关于对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补贴

政策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为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权益，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对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补贴政策的通知》（皖政〔2023〕72号）精神，决定对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保障对象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补贴政策（以下简称“缴费补贴”）。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缴费补贴范围和对象

自2024年1月1日起，县（区）人民政府在依法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时，对被征地农民安置名单中失去全部或大部分土地（人均剩余耕地面积不足0.3亩）、年满16周岁的人员纳入缴费补贴范围。县（区）人民政府以征收土地被依法批准之日为基准日，确定补贴对象，并给予其缴费补贴。

二、缴费补贴办法

（一）补贴对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可享受缴费补贴，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享受同等补贴标准。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不享受缴费补贴。

（二）补贴对象享受缴费补贴的标准，按照土地被依法征收时各地平均土地区片综合地价1:1标准确定。 
（三）补贴对象在本县（区）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在正常缴费的基础上给予缴费补贴，补贴资金自征收土地被依法批准之月起分15年逐年计入个人账户；距离领取待遇年龄不满15年的，逐年补贴并在其领取待遇前一次性转入其个人账户；已经领取待遇的，自征收土地被依法批准之月起将其缴费补贴一次性转入其个人账户，并重新计算养老金标准，从征收土地被依法批准的次月起执行。

（四）补贴对象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在正常缴费的基础上，可凭缴费凭证先缴费后补贴（每年3000元），待其领取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时缴费补贴未发完的，一次性将补贴余额发放给个人。已领取待遇的，缴费补贴一次性发放给个人。

三、社会保障费用筹集管理

（一）县（区）人民政府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应当足额安排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计入征地成本，列入工程预算。

（二）筹集的社会保障费用主要用于保障对象缴费补贴。筹集资金不足以补贴的，由所在县（区）人民政府解决。各县（区）根据当地平均土地区片综合地价、社会保障费用需求等情况，确定每亩土地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筹集标准。

（三）县（区）自然资源、财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按照筹资标准（市级44765元/亩），及时足额筹集社会保障费用，并存入当地预存征地准备金账户。保障费用预存不到位的，不得报请批准征收土地。

（四）征地被依法批准后，县（区）财政和自然资源部门要及时将预存的社会保障费用转存到本地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专户。没有转存社会保障费用的，不准实施征地。征地未获批准的，预存的社会保障费用返还预存单位。
(五）县（区）人民政府要加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资金监管，实行财政专户、收支两条线管理，做到专款专用。建立资金预提、对账等机制，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拖欠、挤占、挪用资金。发现资金管理出现问题，将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四、新老政策衔接

（一）本政策实施前产生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按原政策规定进行保障。其承包的土地再次被依法征收时，不再给予缴费补贴。

（二）原政策保障水平较低的地方应建立待遇调整机制，逐步实现新老待遇水平基本相当。结合我市实际，自2024年1月1日起原政策保障对象基础养老金水平由215元/每人每月调整到300元/每人每月。

五、有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县（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及时制定实施细则，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加强沟通协作，稳步推动被征地农民缴费补贴政策平稳有序实施。

（二）结合实际，抓好落实。要结合本地实际，科学确定社会保障费用筹集标准，筹集标准根据平均区片综合地价的调整、社会保障费用需求等情况适时调整。要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情况，适时提高征地社保缴费补贴标准和原政策保障对象待遇。

（三）防范风险，平稳衔接。要统筹考虑新老待遇平衡，积极做好政策解读和宣传引导工作，妥善处理好新老政策衔接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顺利实现政策平稳衔接，确保社会稳定。

本政策自2024年1月1日起执行。原有关规定与本政策不一致的，按本政策执行。今后国家和省有新的政策规定出台，按国家和省政策规定执行。

2024年  月  日
